
泰和國小

115年1月7日(星期三)

分享人： 教務主任 陳炳煌

科展公文



(一)網路報名時間：115年2月23日（星期一）上午8時至115年3月4日

（星期三）下午4時止。

(二)作品說明書紙本收件時間：115年3月3日（星期二）上午8時至115年3

月4日（星期三）下午4時止，收件地點：泰和國小。

(三)作品說明書網路收件：115年2月23日（星期一）上午8時至115年3月

6日（星期五）下午4時止。

(四)作品複審日期及時間：115年4月8日（星期三）上午8時至下午5時30

分，地點：泰和國小。



(一)國小組：本縣公私立小學四、五、六年級且未滿十五歲之
學生或相當年級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學生參加(參展作者一組最多以6名為限)

(二)國中組：本縣公私立中學、縣立高中國中部國民中學且未
滿十八歲之學生或相當年級之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
態實驗教育學生參加(參展作者一組以1至3名為限)。



http://www.science.chc.edu.tw





參展作品之內容應以學生所學習教材
內容所做之科學研究為主。

參展學生應於作品說明書研究動機項
下說明參展作品與教材之相關性（教
學單元）；

指導教師及作品作者並應於作品送展
表簽署認證前項說明。



進入複審之作品，以送件各組各科件

數四成為原則，惟將視作品優劣酌予

增減；未進入複審之作品不另予獎勵。

相關獎勵辦法如實施計畫第3頁第七
點



1.參展作品之指導教師應為現職任教於
公私立中小學校之合格教師、經合法任
用之現職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或實習教
師或依據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
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並獲主管機關許
可教育計畫之列冊教學人員（以下簡稱
實驗教育教學者），已退休教師不得擔
任參展作品指導教師。如有代課及代理
教師或實習老師指導，請於作品送展表
內註明，例：王○○(實習)、林○○(代
課或代理)，送件後禁止修改參加人員名
單。



3.各校於送件期限內，將下列各項資

料轉PDF檔(*包括師生在職、在校證
明，作品送展表，封面及作品說明書
等)上傳「彰化縣115年第66      

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專網」始完成

報名程序。並將書面資料郵寄或親

自送達本縣科展承辦單位；逾期、資

料不全或格式不符者不予受理。



3.1書面資料包含：
(1)作品書面一式3份，作品送展表1份。
(2)上述作品送展表，請於完成線上報名後

依報名網站製式之格式列印，作品送展表指
導老師及作者簽名欄請務必親自簽名，夾於
送件資料請勿裝訂。
(3)作品說明書格式如實施計畫附件二至附

件四，上傳報名專網之電腦檔案與作品說明
書內容須一致，文字與圖表及封面須排版完
成於一個檔案中。
(4)學校證明文件：在學證明書、教師跨校
指導同意書(有跨校指導者需附，無則免附)



初審紙本送件資料如實施計畫第5頁
第九點注意事項(五)：



(5)紙本收件建議親送(當場審查)，若使
用掛號郵寄，請必須於3月4日(三)下午4
時前寄送達至泰和國小教務處，超過時
限則不予受理。

(6)紙本資料不齊或不符規定請修正後補
件。

(7)網路報名完成後，為避免網路塞車，
請提早作業上傳科展作品事宜，檔案以

PDF文件檔及PDF 圖檔上傳為限(※以
word或odt檔轉為PDF檔上傳) 。



(8)其餘事項請以中華民國 114年12
月16日府教學字第1140511532號函
115年第66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實施
計畫為主。

4.作品各項基本資料均以學校所送
「作品送展表」為依據，除因縣府科
展承辦單位誤繕之資料外，不得更改
參展作品及作者相關基本資料。



5.作品說明書相關內容如實施計畫第5頁第九點
注意事項(十一)：
(1)作品說明書總頁數以 30 頁為限（不含封面、
封底及目錄），違反規定者，本府將不予受理，
如因此影響成績者，一概由參展作者自行負責。
作品若須詳加說明請自行將補充說明資料攜往
評審會場，惟該些補充資料不納入評分範圍，
內容包括：摘要（300 字以內含標點符號）、
前言（含研究動機、目的、文獻回顧）、研究
設備器材、研究過程或方法、研究結果、討論、
結論、參考文獻資料等（如附件三）。



(2)製作作品說明書WORD檔時，保留第一頁為封面
頁，第二頁才開始書寫作品說明書內容，如：



封面頁內容如：



作品說明書格式如(實施計畫第10、11頁)：



6.參展作品之第一指導教師以由第一
作者同校教師或實驗教育教學者擔任
為限。教師可跨縣市或跨校擔任參展
作品指導教師，但須取得原服務學校
之許可。



7.學生參與科展作品研製，可同學層
跨校組成研究團隊，每位學生限報名
乙件作品參展。



8.延續性作品說明表如實施計畫第17頁：



9.本作品曾報名其他競賽紀錄表(十八)：
附件一之一注意事項

本作品曾報名其他競賽紀錄表

一、 本屆參展作品之主題有曾報名國內外其他科學性競
賽、博覽會、展覽會 等，請詳實填寫下列表格。

二、 作者組成不異動，請填寫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
表(附件一之二)並附前次參展作品說明書、報告等資料。
如經查核未依規 定填報，應撤銷當年參展資格。 。

三、 作者團隊異動，視為新作品，不需填寫延續性研究
作品說明表。若經比對 系統檢核並經評審委員確認抄襲
前作品，即為違反研究倫理。



9.本作品曾報名其他競賽紀錄表(十
八)：附件一之一



10.著作權授權規定如實施計畫第5頁
第九點注意事項(二十三)：



1.領展板日期：115年3月25日（星期

三）上午8時至下午4時前，地點：

泰和國小

2.作品複審日期及時間：115年4月8日
（星期三）上午8時至下午5時30

分，地點：泰和國小

※作者證及指導老師證於報到時一同
領取(檢錄組領取)



3.作品規格

(1)本縣複審現場參展作品展示板規格如附
件七，三面「ㄇ」型張貼作品海報送件。

( 2)參加複審現場參展作品應依照全國科學
展覽會統一規格製作，作品海報以「ㄇ」型
展示，規格為左右兩側各寬65公分，高120
公分；中間寬75公分，高120公分；中間上
方作品標題板寬75公分，高 20公分。

(3)參展作品須符合『參展安全規則』（如
附件五）及『作品規格』各項規定，違者不
得參展。



4.評審期間每件作品作者（限列名者）
應到場說明並回答評審委員問題。

5.作者於評審會場說明時，對作品製作
之參與率、指導教師指導範圍及協助製
作情形、參考資料來源與改進及實驗原
始紀錄等，均應坦誠詳實補充說明，提
供評審委員參考。

重要

※6.文中照片、圖片皆應註明出處來源



6.說明文字一律自左而右橫寫。

7.參展作品如係仿製或抄襲他人研究成
果或以不同作者持同一件作品（或相似
度極高）參展等違反學術倫理，且經評
審委員會查核屬實者，即撤銷其參展資
格。對已得獎者，除撤銷其參展資格及
所得獎勵，追回已發之獎金、獎狀、獎
品外，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對該作
品之作者及指導教師依相關規定予以懲
處，並依情節停止參展一至三年。



8.參展之作品應由學生親自製作，不
得由指導教師或他人代為製作，集體
創作中未參與工作者不得列報為參展
作品作者，實際未指導之教師亦不得
列報，如違規定，經查證屬實者，除
不予獎勵外，並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對該作品之作者及指導教師依相關
規定予以懲處，並依情節停止參展一
至三年。



9.參展作品曾經參加國內外科學性競賽
者，再次以同一主題或相近內容參展，
需有新增研究成果，（新增內容起始日
為參加本屆展覽會前一年內之研究作品，
評審委員亦以此範圍進行審查。〉並填
報延續性研究作品說明表(如附件一之
二），且附上前次參展作品說明書及海
報；其未依規定填報延續性研究作品說
明表者，一經發現即撤銷當年參展資格。



10.凡採用電流驅動或照明之作品，
應適用於110伏特及60週波之交流電，
電源接線加裝保險絲，最高電流以不
超過3安培為原則(乾電池視科教館最
終計畫定案)。

11.參展作品配用之貴重或動態性儀
具，請自行保管，評審結束後即自行
攜回或派人照料，大會不負保管責任。



12.展示板收件布置時間為115年4月7
日（星期二）上午8時至下午4時前，
下午4時後競賽場地清空。

13.複賽時間當日115年4月8日(三)即
不開放競賽會場進行展示板布置。

14.競賽當日需帶入會場之各種相關
文件如：研究日誌、實驗觀察紀錄本
等文件需貼上規格審查通過標籤。



15.需攜入會場之3C產品、手提電腦
除須貼上規格審查通過標籤外只能保
留與作品相關之程式及資料其餘皆須
刪除。



16.科學展覽會結束後，所有作品由
送展單位於規定時間內，自行派員拆
卸領回，逾期大會不負保管之責。

17.展示板取回：115年4月10日（星
期五） 上午10時至下午4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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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編號







學生跨校參賽（限本縣學生，其他縣
市不行）

原校登錄學生基本資料，勾選同意跨
校參賽，參賽學校將加入選手即可，
無需書面同意書。



缺送展表、在學證明、教師跨校指導
同意書，或作品說明書封面與作品說
明書裝訂不符合規定等可以補件。

注意：作品說明書不得在書面送件時
限截止後補件。



1.115年3月6日(星期五)下午4時前，需將
作品送展表、在學證明書、作品說明書
PDF電子檔上傳報名系統，始完成報名。

2.故紙本送件前，請檢視所有表件電子檔
是否已上傳。

3.紙本送件後之電子檔作品說明書內容即
不可更改，多開放3月5、6網路收件僅開
放作品說明書電子檔補上傳



一、鼓勵每一位學生主動參加，不要

指定少數學生，尊重學生參賽意願。

二、自第(62)屆起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地方賽作品，依科教館規定，需

匯入指定作品比對系統進行比對，

預防出現抄襲作品。

三、協助宣導性別平等觀念。





1.自第66屆中小學科展辦理宣導、第67屆起

試辦2年，原則依試辦結果進行檢討滾動修正

2.預計由第69屆全國科展報名時，須提交檢

核通過之科展作品提報檢核表



強調作品研究前安全規則自我檢核精神，檢

附「科展作品提報表」(如附件二，頁6)供參，

由師生提報，各校存參。



附件二



附件2



有關科展作品有經大專校院(專業機構)
協助或指導時，為瞭解大專校院(專業機
構)在科展計畫中協助的內容與工作範圍，
以及作者實際參與貢獻，報名前須取得
專業實驗室證明，證明書範本如附件三
(頁8)。



附件三



考量高中及以下學生進入大專校院專業實驗室進
行專題研究現況日盛，但非所有專題研究係以報
名參加科展為目的，為培養正確科學研究道德觀
念及研究倫理意識，建議仍應於研究前先取得大
專校院指導同意。原「大專校院（專業機構）
指導科展作品同意書」刪除「科展作品」等文字，
建議先從高中科學班辦理宣導，再依情形評估調
整，「大專校院（專 業機構）指導同意書(範
本) 」詳如附件四(頁9)，各校可依 需求自行調
整。



附件四



附件五科展作品研究
主題及研究對象自我
檢核參考原則



壹、科展作品研究主題檢核原則
一、涉及運用具危險性設備（設計）如：瓦

斯槍、雷射、紫外光燈管、高壓(滅菌)
二、從事有害或具危險性活動：高溫、通風

不良、重金屬偵測、氣壓
三、使用有毒或危險性化學品：具劇毒性、

爆炸性、放射性、致癌性



貳、科展作品研究對象檢核原則
一、非生物：不破壞自然環境及
不影響生態
二、以「微生物、原核生物(細
菌)、真菌、寄生蟲、病毒、植物
及動物」為研究對象
三、以「脊椎動物」為研究對象
四、以「人類」為研究對象



簡報完畢 謝謝聆聽


